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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關於基本權利保障，我國目前設有人民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的程

序；近來司法院進行司法改革，擬修改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，引進

德國裁判憲法訴願程序。試述兩者的異同。（40 分） 

二、集會遊行法第 8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，室外集會、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

許可，同法第 9 條第 1 項但書與第 12 條第 2 項對於緊急性集會、遊行

亦採取許可制。請附理由說明該等規定是否合憲？（30 分） 

三、監獄行刑法第 66 條規定：「發受書信，由監獄長官檢閱之。如認為有

妨害監獄紀律之虞，受刑人發信者，得述明理由，令其刪除後再行發出；

受刑人受信者，得述明理由，逕予刪除再行收受。」該法條所涉監獄長

官閱讀書信部分是否合憲？請敘明理由回答之。（30 分） 


